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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城市藏族就业的现实因素与法律回应 

———以兰州为例

吴　宇 ，罗维鹏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２２５）

［摘　要］现实中制约少数民族就业的因素主要有汉化程度、受教育程度、刻板印象、性别差异、工作经验等，我国宪法、法律
和法律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都对此有所回应，但效果却不明显，其原因在于相关法律规范体系的结构不合理、内容缺乏系

统性和独立性、法律关注领域存在偏差以及公众法律意识淡薄等。应从调整立法结构、转变立法关注领域、培养宪法文化三

方面入手，对此作出更加有效的法律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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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宪法》第４条第１款规定各民族一律平
等，第４２条赋予公民劳动权，所以作为宪法主体的
少数民族群众，应与汉族一样，享有平等的劳动权

并受法律的保护。然而，当前少数民族就业难已成

为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引起广泛关注。这就不难

产生疑问：（１）我国在劳动领域有哪些规范性法律
文件以及它们如何促进少数民族就业；（２）为何这
些规范没能解决少数民族就业难的问题；（３）今后
的制度应如何配置才能更有针对性。虽然国内对

这些问题的分析已有大量成果，但对现有制度中有

关少数民族就业的具体规定以及这些规定能否回

应现实诉求的实证研究却十分缺乏。因此，我们拟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当前少数民族就业规范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法律政策建议，以期为相关部

门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　制约少数民族就业因素的调查研究

法是以社会为基础的，法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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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１］因此，在分析我国少

数民族就业法律规范的效力之前，有必要先对少数

民族的就业现状作一考察。为此，我们对兰州市的

藏族群众作了深度访谈。（１）研究地点的选择。兰
州是甘肃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众多，产业

结构复合，相较于西北其它城市就业机会更多；此

外，兰州西南临青海、西藏，南有甘南藏族自治州，

在城市化进程中有很多藏族群众来到兰州谋求工

作，所以调查兰州的藏族群众对研究西部城市中藏

族的就业状况更有代表性。（２）研究方法的选择。
采用深度访谈的形式，目的在于更加真实地了解藏

族的就业状况，获得第一手资料。（３）研究对象的
选择。随机选取３０人为访谈对象，包括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的２０名藏族群众（在企业正式职工２名、
公务员１名、个体经营户５名、打工者８名、大学生
４名）；为获得更全面的信息，还访谈了１０名汉族
群众（领导４名、同事４名、其它人２名），以了解他
们的切身经验。

（一）就业现状

根据当地条件，本次访谈以工作行业、工作性

质、工作收入、职业规划为重点，对象是已就业的藏

族群众，结果见表１。

表１　兰州藏族就业现状 单位：人　　

序号 访谈内容 访　谈　结　果

１ 您的工作单位性质？ ａ．个体（５） ｂ．企业（１０） ｃ．机关单位（１）

２ 您的工作性质？ ａ．自己经营（５） ｂ．文员（３） ｃ．杂工（８）

３ 您薪酬状况与年龄？ ａ．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５－４５岁（８） ｂ．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５－３５岁（３） ｃ．不稳定；３５－４５岁（５）

４ 您未来的就业去向？ ａ．长期在本单位（２） ｂ．去其它城市（６） ｃ．回老家（８）

５ 您是否满意现在的工作？ ａ．满意（４） ｂ．一般（８） ｃ．不太满意（４）

　　根据我们的调查，兰州藏族的就业现状有以下
几个特点：（１）就业单位的局限性大；（２）工作的专
业化程度低，除自营外其它的均为辅助性岗位；（３）
工作性质大都不稳定；（４）收入水平低。整体来看，
藏族与本地汉族的就业状况差异较大，所以需要进

一步分析影响其就业的现实因素。

（二）汉化程度

汉化程度，是指少数民族对社会环境特别是对

汉族文化和习俗的接受程度。就这一问题我们以

藏族工作者及其同事、用人单位领导为访谈对象，

将他们分为三组，从文化习俗、工作环境、生活习

惯、社会活动、语言五个方面展开，结果见表２、３、４。

表２　汉化程度对就业的影响：藏族工作者看法 单位：人　　

序号 访谈内容 反　映　情　况

１ 您接受或了解汉族的文化习惯吗？ ａ．非常了解（１５） ｂ．一般了解（１） ｃ．不了解（０）

２ 您与汉族人一起工作是否习惯？ ａ．非常习惯（１４） ｂ．一般习惯（２） ｃ．不习惯（０）

３ 您在工作或生活中是否严格遵循藏族习惯？ ａ．严格遵循（０） ｂ．看情况定（１３） ｃ．无所谓（３）

４ 您除了和家人，业余时间跟哪些人度过？ ａ．藏族老乡（６） ｂ．他族朋友（１０） ｃ．自己一人（０）

５ 您除了亲人外，遇到琐事先跟谁说？ ａ．藏族老乡（６） ｂ．朋友（９） ｃ．不说（１） ｄ．僧尼（０）

６ 您目前经常说藏语还是普通话？ ａ．藏语（０） ｂ．普通话（１６）

７ 您认为熟悉汉族文化习惯对就业有无帮助？ ａ．很有帮助（１６） ｂ．帮助一般（０） ｃ．没有帮助（０）

８ 您愿意到汉族人的公司工作吗？ ａ．愿意（１６） ｂ．不愿意（０）

表３　汉化程度对就业的影响：同事看法 单位：人　　

序号 访　谈　内　容 反　映　情　况

１ 您与藏族同事一起工作是否习惯？ ａ．非常习惯（５） ｂ．一般习惯（３） ｃ．不习惯（２）

２ 您与藏族同事相处融洽吗？ ａ．非常融洽（２） ｂ．一般融洽（６） ｃ．不融洽（２）

３ 您与藏族同事工作是否担心习俗宗教问题？ ａ．很担心（２） ｂ．一般不担心（８） ｃ．不担心（０）

４ 您有无觉得藏族同事有所不同？ ａ．明显不同（１） ｂ．有点不同（６） ｃ．没有不同（３）

５ 您做事时会考虑藏族同事的习俗宗教吗？ ａ．会（１０） ｂ．不会（０）

６ 若您的藏族同事严格遵循藏族习惯会不会影响你们相处？ ａ．会（１０） ｂ．不会（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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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汉化程度对就业的影响：用人单位看法 单位：人　　

序号 访　谈　内　容 反　映　情　况

１ 您是否愿意聘请藏族员工？ ａ．愿意（３） ｂ．不愿意（０） ｃ．无所谓（１）

２ 您在招聘时在意他的民族吗？ ａ．在意（０） ｂ．不在意（４）

３ 您面对藏族求职者第一印象是什么？ ａ．身体好（４） ｂ．难管理（２） ｃ．和他人一样（２）

４ 您会因员工是藏族人而给予特殊照顾吗？ ａ．会（４） ｂ．不会（０）

５ 您会不会安排藏族员工和其它员工搭配工作？ ａ．会（４） ｂ．不会（０）

　　由上述访谈内容可知，从藏族工作者的角度
讲，他们在工作中熟悉汉族习惯，与汉族人一起工

作，在业余时同汉族交往密切，甚至有很多藏族工

作者已经不再恪守藏族的传统习惯。所以，少数民

族身份没有对这部分藏族工作者造成实质限制。

从同事角度讲，他们中的多数人能与藏族同事和睦

相处，但是所有人都担心会因民族习惯而影响到彼

此的关系。从用人单位角度讲，它们一般不会介意

员工的民族身份，但是在谈及对藏族求职者的印象

时，多数领导会用“难管理”来形容。虽然三组主体

对藏族工作者的看法不同，但问题都指向一点，即

汉化程度越高，藏族人在求职或工作过程中受到的

限制就越少。这也是目前制约城市藏族人就业的

根本因素。

（三）受教育程度

在接受访谈的２０名藏族群众中，大学毕业的
有３人（２５～３５岁），其中１人为公务员，２人为企
业正式职工；初、高中毕业的有１３人（３５～４５岁），
其中５人从事个体经营，８人在打工，除在高校就学
的４人外（２５岁以下），其他人的受教育程度为初、
高中水平。显然，藏族工作者的受教育水平较低。

事实上，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兰州，有学者指出，在

青藏地区也有此问题：“以藏族为代表的世居少数

民族就业能力远远低于汉族及全国平均水平，存在

着较大的民族差异。”［２］当然，这在全国范围内也属

于普遍现象：“少数民族农村人口迁入多民族杂居、

人口高速流动的城市中，如果不通过接受教育来掌

握城市社会通用的语言文字，将难以生存。”［３］这在

就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收入

水平。根据学者统计，民族身份与就业收入没有直

接关系，但收入对受教育程度的反映十分明显：“年

收入（元）＝８０４２元＋１３２元×年龄 －４８６３元 ×文
盲－２５５４元 ×小学 ＋９１９５元 ×高中 ＋７７７８元 ×
大学５２４２元＋自行经营。”［４］这与表１的调查基本
一致。比如兰州３５～４５岁的藏族工作者多为初、
高中毕业，若以４０岁为例，依此公式计算的月收入

为１８７６．４１元，恰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之间，这足以说
明受教育程度对少数民族就业以及收入影响的普

遍性。

（四）社会因素

接受访谈的对象中，初、高中文化程度者和大

学文化程度者的比例为 １３∶７且均不是兰州本地
人。在分析社会因素对他们就业的影响时，将其按

工作性质分为两组：自营者和求职者。通过访谈发

现，制约他们就业的社会因素主要在于：（１）经营成
本较高；（２）银行贷款政策严格；（３）城市生活成本
较高；（４）单位要求有相关工作经验或技能。与此
同时，我们还发现一些单位的领导或同事对藏族员

工带有“刻板印象”，在谈及他们对藏族同事的印象

时，近８０％的人会使用“性格要强、冲动、自尊心
强”这类词汇。比如在与一位旅行社经理访谈时了

解到，他本人很熟悉藏族的生活习惯也愿意聘用藏

族员工，但仍会担心因藏族人性格的要强或冲动而

造成管理上的困难。由此看来，社会对藏族的刻板

印象业已对其就业造成负面影响，这是制约藏族就

业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

（五）个人因素

通过访谈，我们认为藏族的一些传统观念对其

就业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表现为：（１）藏族传统观
念中对金钱看得比较淡，其祖辈在藏区的生活较为

安逸，主要从事农牧业，很少外出谋业，这直接影响

了年轻一代的就业观。（２）很多藏族人不愿外出就
业。接受访谈的外出就业者的年龄均在 ４５岁以
下，在谈及他们的祖辈、亲友为何不一起外出工作

时，得到的答案基本一致，即上辈人文化水平低，不

适应外地的工作环境，更愿意在林区或牧区生产、

生活，依靠当地自然资源和国家优惠政策过简单的

生活。此外，对藏族大学生而言，就业压力还表现

在：（１）性别差异；（２）家庭背景；（３）是否为学生干
部；（４）社会实践经验。［５］

总之，城市藏族的就业状况虽有所改善，但仍

与汉族有一定差距，现实中制约就业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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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汉化程度；（２）受教育程度；（３）刻板印象；
（４）性别差异；（５）工作经验。值得注意的是，通常
认为的民族歧视，即用人单位不愿招聘少数民族员

工，在现实中却不是制约城市藏族就业的关键因

素。为了促进城市藏族人的就业，必须针对这些限

制因素采取相应的法律应对措施。

　　二　少数民族就业的规范体系及其问题

（一）整体层面的考察

１．宪法层面。少数民族就业是其作为宪法主
体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一般来说，宪法权利的存在

一般应当由有效的宪法规范来授予。［６］我国《宪

法》中对少数民族就业的规定分两部分，即民族政

策与劳动权，分布在“总纲”和“公民基本权利义

务”之下。这其中第４、３３、３４、３６、４２、４３、４４、４５条是
促进少数民族就业的核心规范，第６、１３、１４、２４、４６、
４７、４８条则作了制度上的补充。这些条款共同构建
了公民在工作中权利受保护的理想状态，是促进就

业的最高纲领。具体而言，其涉及就业前接受就业

训练和就业服务、就业中最低工资保障、最低劳动保

护、最低劳动条件保障、失业后的救济和帮助等。［７］

２．法律层面。截止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我国在
劳动领域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共有１５９件，
其中法律有１１部；［８］此外，在北大法宝“中国法律
法规司法解释全库”中以“就业”为全文关键词，以

“法律”为范围作检索，结果是各部门法中有关促进

就业的规定共出现１５处，包括《农业法》《监狱法》
《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精神卫生法》《军人保险法》

《兵役法》《保守秘密法》《防震减灾法》《残疾人保

障法》《禁毒法》《中小企业促进法》《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现役军官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

特别提到促进少数民族就业的规定在部门法中共

出现８处，包括《促进就业法》《畜牧法》《妇女权益
保障法》《公务员法》《中小企业促进法》《高等教育

法》《乡镇企业法》《职业教育法》。从内容看，包括

促进就业、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劳

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保障

职工在工作中的民主权、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劳动

争议的解决等。从主体看，既有对一般主体的就业

保护，也有针对特殊主体的就业保护。从调整范围

看，涵盖了劳动市场和其它特殊领域。

３．其它规范性法律文件。在我国在劳动领域
现行有效的１５９件法律文件中，除以上１１部法律
外，行政法规和规章共计１４８件。若在所有行政法
规和部门规章的范围内考察，其统计结果更加庞

大，比如在北大法宝“中国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全库”

中，以“就业”为全文关键词，以“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为范围统计，共计５０９０件（截止２０１３年１月
１日）。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残疾人就业条
例》《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劳动就业服务

企业管理规定》《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失业保险

条例》《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国务院关于职工工

作时间的规定》《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等。这

些规范的主要内容有：对劳动保障的监督、保障特

殊人群的就业、规范劳动服务市场、保障劳动者工

作福利、为失业者提供救济、就业援助、就业服务、

就业管理、就业培训、就业训练、就业财政优惠、最

低工资、促进再就业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

补偿等。

（二）少数民族就业规范体系存在的问题

法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满足法律实践的现

实需要，回答法律发展所提出的问题。［９］那么，如此

宏大的规范体系是如何回应现实问题的？如下表

所示：

表５　现实问题与法律回应

序号 现实问题 法律回应 主要来源

１ 汉化程度 暂无 暂无

２ 受教育程度 国家发展教育事业、劳动权、就业培训、就业训练 宪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失业保险条例等

３ 刻板印象 暂无 暂无

４ 性别差异 平等权、劳动权 宪法、劳动法、促进就业法

５ 工作经验 劳动权 宪法

　　以上是法律促进少数民族就业的直接规定，此
外，在其它一些法律文件中也有少量条文涉及，比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１２条规

定：“国家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女干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２１条规定：“依照法律
和有关规定对少数民族报考者予以适当照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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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难发现，目前宏大的规范体系，对现实问题

的回应却显得如此浅薄。在宪法和法律层面，重要

的法律对“受教育程度”“性别差异”“工作经验”三

个问题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如《宪法》第１９、３３、４３、
４５条，《劳动法》第３、１２条，《就业促进法》第３、６９
条，概言之即“国家促进就业，保障少数民族平等就

业的机会”。然而，法律对“汉化程度”和“刻板印

象”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却选择了回避，使其成为

法律盲点。在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层面，虽然在规

范的总量上占据了绝大部分，内容也与就业相关度

更高，比如就业援助、就业服务、就业管理、就业培

训、就业训练、就业财政优惠、最低工资，等等，但仍

无法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原因在于：一是这些规

范仅是对具体问题作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

性；二是这些规定是针对一般主体而言，对少数民

族几乎没有促进就业的具体措施。因此，正如哈贝

马斯所说“规范主义的思路始终有脱离社会现实的

危险”一样，［１０］我国少数民族就业规范体系正面临

着社会现实的重大挑战。

（三）少数民族就业规范体系存在问题的原因

规则或规范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应具有内容的

系统性、形式的多样性、相对的独立性、社会关系的

秩序性四个特征。［１１］综合考察我国少数民族就业

规范体系，可以发现其中存在诸多问题：

１．规范体系结构不合理，法律的缺失导致行
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过于冗杂。法律制度是一套规

范体系，由基本规范、一般规范、个别规范构成。［１２］

一个规范的效力只能来源于另一更高的规范，所有

规范的效力最终来自一个基础规范。［１３］在我国，宪

法规定国家促进少数民族平等就业的基本原则，这

需要转化成法律的具体规则才能实现。但是，在宪

法和５０９０件行政法规、规章之中仅有１１部有关就
业的法律或促进少数民族就业的具体规则，规范的

层级结构不合理。一方面，这将会导致某些行政法

规、规章因缺乏上位法的依据而出现相互冲突，甚

至违宪；另一方面，正因为法律的缺位，才导致行政

法规和规章在无上位法的指引下，出现内容的笼统

以及数量的冗杂，以至于无法有针对性地促进少数

民族就业

２．规范的内容缺乏系统性和独立性。从法律
体系上看，有关少数民族就业的法律制度，除了在

《劳动法》和《促进就业法》中形成了体系外，其它

的规定十分凌乱。从内容上看，除了劳动领域的相

关法律与促进就业有关外，其它领域的法律并非直

接以促进少数民族就业为宗旨。例如《畜牧法》第

３条规定：“国家帮助和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
区畜牧业的发展，保护和合理利用草原”；《中小企

业促进法》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创办

的中小企业”等。显然，这些法律的立法目的不在

于促进少数民族就业，其只具有促进少数民族就业

的间接作用。

３．法律关注领域的偏差。一方面，在就业领
域，《宪法》《劳动法》《促进就业法》等法律的关注

重点是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就业权，而具体到法律

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时，却是侧重对劳动市场的

监管和对已就业或失业的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比如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职工

带薪年休假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等。此外，在以

“您了解有关劳动就业方面的法律政策吗？”和“您

认为当前劳动就业方面的法律有效果吗？”为问题，

分别对已就业和未就业的人作访谈时，得到这样的

回答：已就业者对两个问题基本持肯定态度，而未

就业者则持否定态度。这说明当前法律对规范劳

动市场和保护已就业者的社会效果是明显的，但却

忽视了对未就业者的保护和对少数民族在求职中

的权益保障。另一方面，所有促进少数民族就业的

法律原则，均侧重于消除民族歧视，但现实中用人

单位在这方面的歧视并不突出，比如在问到“您是

否愿意聘用藏族员工？”时，接受访谈的４名单位领
导中有３人表示愿意。相反的是，“汉化程度”和
“刻板印象”两个制约少数民族就业的关键因素，却

没能得到相应的重视。可见，现有法律重在消除用

人单位对劳动者民族身份的歧视，却忽视了通过加

强民族融合来促进少数民族就业的问题。

４．公众就业方面的法律意识淡薄。在问及
“您知道宪法上劳动权的规定吗？”和“您熟悉有关

就业的法律或政策吗？”的问题时，无论少数民族工

作者、用人单位负责人还是政府公务员均给出否定

答案。这说明：首先，虽然宪法是国家根本法，但是

宪法在社会生活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宪法文化

在全社会尚未形成。虽然已有大量关于少数民族

就业的法律规范，但是大多数人却对此不熟悉，可

见法律和政策的落实效果与其预期效果存在较大

差距。其次，少数民族虽然多反映其就业质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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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但自己却不了解有关促进就业的法律法规，“有

权不会用”“有权无处用”“有权以为无权”的现象

在少数民族就业者中普遍存在，这显然不利于国家

就业政策的落实。最后，用人单位对就业方面的法

律不重视，容易导致在用工过程中出现违法和违规

的现象，直接侵害少数民族就业的权利。

　　三　政策法律建议

法学的研究不仅关注法律规范的制定，还要关

注法律制定后在实践中的具体落实情况。［１４］实际

上，制约少数民族的现实因素与法律回应的不充

分，说明事实与规范之间存在着张力，协调二者之

间的冲突，是促进少数民族就业的关键。

１．调整规范体系的结构。当前少数民族就业
规范结构的问题在于法律的缺失与凌乱，以及行政

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冗杂。因此，应提高某些有关就

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级别，比如将一些重要的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上升为法律，或者将某些重要条

款在修改法律时予以立法化，或者将某些促进就业

的政策及通常做法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加以

正式化。

２．转变法律所关注的领域。首先，对无业人
员的保障，应是当前劳动领域法律重点关注的问

题。其次，法律应关注如何促进少数民族融入社

会。二者并重，即如何促进少数民族就业的法律课

题，在于如何帮助未就业的少数民族融入以汉族文

化为主导的社会中，以及如何消除公众对少数民族

的刻板印象。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

教育与宣传。既要向少数民族宣传汉族文化，又要

向汉族宣传少数民族文化。一个较为可行的办法

就是，扩大民族院校汉族学生比例和普通院校少数

民族学生比例，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不再对少数

民族和汉族作差别对待。

３．培养全社会的宪法文化。在促进少数民族
就业的过程中，解决“汉化程度”和“刻板印象”的

问题最为棘手，这是限制就业的隐性因素，是与宪

法精神相悖的。虽然实现宪法第 ４条宣示的“平
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能从根本上缓解少数

民族就业难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仅仅依靠制定法律

政策就可以实现的目标，我们更多地需要建构一种

尊重宪法的社会环境。这既需要国家的法治宣传

与教育，比如“培育知识产权文化，完善知识产权法

律体系，激励劳动者创新和保障劳动者智力劳动成

果”，［１５］也需要公民自觉地培养法律意识。对少数

民族就业者而言，要了解相关的法律政策，积极行

使权利而非盲目抱怨；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既要秉

持平等观念排斥就业歧视，又要在追逐利润的同时

肩负社会责任，而这种责任就可表现在对少数民族

劳动力的吸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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